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友好分局

对刘金库委员提案的答复
政协刘金库委员：
关于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我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建议》的提案，经我部门研究现回复如下：

一、加强检查，纳入日常工作常规
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友好分局一直高度重视食品药品安全工作。加强日常监管，重视专项检查，严把时间节点是我分局有效防控食品药品安全发生的有力抓手。每年在传统佳节元旦、春节、中秋、国庆、以及春秋季节交替旅游旺季期间都是走亲访友、朋友聚会、聚餐的高频时期，也是易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时期，我分局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均会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。对辖区内饭店、农家乐、超市、药店、小作坊、小餐馆、小摊贩、小副食等进行检查，在检查过程中加强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操作培训，提高经营者的安全意识和法律责任意识。并利用快速食品抽检车进行食品抽检，今年已经进行食品快速抽检8批次。抽检结果均为合格。严把“先证后照”的准入关，如果在抽检出现不合格的情况，我分局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进行处罚。对不达标的餐饮饭店依法取消经营资格。
二、对外公开，接受人民群众监督
为加强食品药品领域的安全意识，增强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，提高经营者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，我分局借助“食品安全周”、“ 安全用药月”等活动契机，用拉横幅、发传单、贴海报等形式开展宣传。在传统节日、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等法定假日、重要的专项检查、食品快速检验车进行食品快检等活动时，我分局邀请电视台进行跟踪报道，加大宣传力度。今年已经进行食品快速抽检8批次，抽检结果均为合格。已经将抽检结果通过跟踪报道进行发布。截至目前，我分局共拉横幅7条，发放传单180余份，张贴海报90余张，区电视台报道发布相关信息4次。在商城、超市、饭店等消费场所悬挂“12315”举报热线标识，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时，第一时间拨打举报热线，进行投诉举报，可以马上得到工作人员的处理，避免消费者受到经济损失。分局设有消费者协会办公室，在分局一楼悬挂两个举报信箱，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监督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知情权，促进食品药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。
三、依规执法，严格实行追究制度
我分局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度，一是对监管单位压实责任，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为经营者主体，严格要求企业主体落实责任，在检查过程中对不能持续满足许可条件的企业，进行依法撤销许可。如果出现严重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，我分局将加大行政处罚力度，甚至要求其停产整改、吊销许可证和营业执照。对隐瞒食品安全隐患、故意逃避监管等行为，我分局将从重处罚，在检查过程如果遇到违法数额较大或者涉嫌刑事犯罪的，第一时间移交公安局，并到检察院进行备案，做好司法衔接工作。二是对本单位工作人员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廉政教育，我分局工作人员多次参加由省局、市局举办的执法办案培训，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，增强工作人员的廉政风险意识。分局也多次开会学习廉政风险典型案例，观看廉政风险影片，在观看后写出观后感。强化行政监察和问责制度，在工作中不越位、不缺位，对监管中的失职渎职等行为，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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